
根据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邮证券”)签署的销售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2025年5月21日起，中邮证券将开始销
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基金名称

上银数字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上银数字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上银鑫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上银鑫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上银鑫卓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上银鑫卓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上银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上银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上银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上银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上银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上银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上银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上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上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基金代码

021593
021594
004138
015753
008244
015745
007492
021139
009560
021138
007390
013138
021011
009613
009614

注：在遵守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公告的前提下，销售机构办理各项基金销售

业务的具体日期、时间、流程、业务类型及费率优惠活动（如有）以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
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www.cnpse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6039/4008-888-005
2、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boscam.com.cn
客户服务电话：021-60231999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
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
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
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邮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现将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以通讯方式组织召开了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

自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5月19日17:00时止（投票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

票时间为准）。会议审议了《关于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有

关事项的议案》。

2025年5月20日，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予

以公证，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见证。根据计票结果，参加本次大会

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小于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

之一，未达到法定开会条件，故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失败。

本次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费用（公证费及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支付，费用明

细如下：律师费20000元人民币，公证费10000元人民币，合计为30000元人民币。

本公司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备查文件

1、《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以通过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gf.cn）和客户服务电话（400-
820-0860）（工作时间：交易日 9：00-17：00）咨询有关情况。

2、本公告解释权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

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

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

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附件：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二路2号A座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伟平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为95,720,51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30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69人，代表股份185,931,5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2452%。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175人，代表股份281,652,1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8752%。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计171人，代表股份26,903,9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52%。

2、除常务副总经理吕霖先生请假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19,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反对 16,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19,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反对 16,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19,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反对 16,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15,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 20,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9,946,3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44％；反对 1,683,3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77％；弃权22,4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22,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6％；反对 1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4％；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874,7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5％；反对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2024年度薪酬考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590,6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2％；反对 22,6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弃权3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842,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7％；反对22,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弃权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2％。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23,1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对 17,2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弃权1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730,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 17,9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弃权1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874,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4％；反对17,9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1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本议案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11,6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6％；反对 26,2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弃权1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863,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7％；反对2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5％；弃权1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陈志清、李经纶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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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
务 的 起 始
日 、金 额 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鹏扬现金通利货币市场基金

鹏扬通利货币

004983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法律法规以及《鹏扬现金通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鹏扬现金通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
规定。

-
2025年5月22日

-
2025年5月22日

-
-
2025年5月22日

1,000,000.00
1,000,000.00

为保护本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含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鹏 扬 通 利 货
币A
004983
是

鹏 扬 通 利 货
币B
004984
是

鹏 扬 通 利 货
币D
011754
否

鹏 扬 通 利 货
币E
010005
否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

-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A、B份额在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浙江

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基金”）、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博时财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暂停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除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外的其

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2）自2025年5月22日起，单个投资人单日通过众禄基金、同花顺基金、博时财富、中

信建投证券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A、B份额的申请金额在单一销

售渠道合计不应超过100万元（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请合并计算），如申请

金额超过上述限制，本公司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3）本基金A、B份额恢复在众禄基金、同花顺基金、博时财富、中信建投证券销售渠道

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4）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968-6688(免长途通

话费)，或登录网站www.pyamc.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关于调整鹏扬现金通利货币市场基金
在部分代销渠道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限制金额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25-037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0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上

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298号拓维信息二楼会议室

3、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 持 人：董事长李新宇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38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8,
578,41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6249％。其中，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355,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8245％（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148,222,81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1.800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38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355,6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24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157,952,1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6051％；反对 401,1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0％；弃权

2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4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29,4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523％；反对401,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41%；

弃权2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737%。

2、审议通过《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157,942,3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5989％；反对 398,2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2％；弃权

2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5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19,6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576%；反对398,2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8461%；弃权237,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2963%。

3、审议通过《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157,945,6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6010％；反对 395,9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7％；弃权

2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4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22,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8895%；反对395,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238%；弃权2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67%。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157,945,6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6010％；反对 393,9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4％；弃权

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5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22,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8895%；反对393,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045%；弃权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60%。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157,930,3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5913％；反对 406,8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6％；弃权

2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5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07,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7417%；反对406,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9291%；弃权2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92%。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 结 果 ：同 意 157,954,8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6068％；反对 413,7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9％；弃权

2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32,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9783%；反对413,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9957%；弃权2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59%。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833,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463％；

反对 6,5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60％；弃权 20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6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4.8629%；反对6,5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3.1816%；弃权2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54%。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157,936,0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5949％；反对 402,5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9％；弃权

2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5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1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7968%；反对402,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876%；弃权2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56%。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157,907,0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5766％；反对 431,3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0％；弃权

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5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684,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5167%；反对431,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657%；弃权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157,705,87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6246％；反对 380,9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07%；弃权

2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61,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2613%；反对38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790%；弃权2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津贴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9,731,614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2.6582％；反对 562,5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66％；弃权

20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98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584,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2.5540%；反对562,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26%；弃权

20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34%。

1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157,925,1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5880％；反对 398,8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5％；弃权

2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6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02,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6915%；反对398,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518%；弃权2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6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并分项表决，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3.01选举李新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27,107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204,395股

13.02选举李苑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8,271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95,559股

13.03选举宋隽逸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8,685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95,973股

13.04选举倪正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4,232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91,520股

13.05选举张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0,346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7,634股

13.06选举封模春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09,749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7,037股

1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并分项表决，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4.01选举曹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23,521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200,809股

14.02选举秦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09,578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6,866股

14.03选举文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0,213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7,501股。

15、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并分项表决，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5.01选举杨佳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1,142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8,430股

15.02选举黄登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1,37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8,658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熊林、张熙子律师出席了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增加临时提案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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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拓维信息”）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

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3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上述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6.80万股将予以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1名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绩效未满足全

部可解除限售条件，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0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本次注

销完成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人数由79人调整为76人。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7）。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82,000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82,000
元，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

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

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此外，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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